
 

附件一

（一）業務

檢討後現有

人力不能負

荷

（二）接受

經費補助

（三）依工

程管理費要

點規定進用 前一年度 進用年度
經費來源-

預算科目

☆請注意：

（1）請先填列表首有關主管機關與所屬機關依本要點6得進用人數上限，俾便查核。

（2）「一、新進用」欄位，請填列下列人員：j機關於當年度擬新(增)進用之臨時人員(含按年度分次簽約者)；k其他非屬「續進用」類別者。

（3）「二、續進用」欄位，請填列下列人員：j機關於前一年度已進用，當年度擬續進用者；k依同一計畫或法令依據於前一年度進用，年度中離退後之遞補進用者。

（4）進用年度所需經費金額如非屬全年度經費，請於備註欄敘明次年度用人經費數，俾利審核是否符合經費額度限制。

（5）「配合行政院核定重大政策須進用臨時人員」（如青年工讀專案）人數，不納入填表範圍。

勾選符合本要點4之條件款次

備註

是否依本要

點12規定辦

理業務檢討

合計

相關權利義務

事項是否符合

勞動基準法相

關規定

契約期限

二、續進用

2.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構)檢討運用勞動派遣

實施計畫」，由派遣勞工改自僱臨時人員之人

數：_______人

3.本要點中華民國108年11月15日修正生效前實

際進用人數(限97年以後新設機關)：_______人

進用臨時人員所需經費

一、新進用

    （機關名稱）○○年度臨時人員進用計畫表(修正後)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機關與所屬機關依本要點6第1項得進用之人

數上限共_________人(由主管機關填列)

1.96年度實際進用之總人數：_______人

人數
計畫(或法

令)依據
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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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用  機  關  填  表  說  明

7.「經費來源-預算科目」欄：請填列機關進用臨時人員之經費來源，請區分為「本機關之經費」（含「公務預

算」、「非營業特種基金」、「工程管理費」、「本機關自籌經費」）及「其他機關之補助經費」（含「專案或

業務委託研究計畫經費」及「工程管理費」），並將預算書內之科目名稱敘明，如：「本機關之經費-公務預算：

加強公務人力運用-審議編制員額及控管公務人力-臨時人員酬金」。

2.請確認勾選條件是否屬實，及是否與前項「計畫或法令依據」相配合。

10.本計畫表所列臨時人員，經主管機關或經費核撥機關審核同意後，於實際進用時，須配合立法院年度預算審議

結果檢討辦理。

6.請配合成效檢討報告瞭解業務檢討情形；如未進行業務檢討，則「備

註」欄之理由是否妥適？

8.本進用計畫係於新進用或續進用前先行填列，惟如立法院年度預算審議

結果有所減列，仍應配合再行調整。

4.請確認工作內容是否屬不定期契約之繼續性工作，並配合成效檢討報告

瞭解業務檢討情形。（依勞基法第9條之規定，係以工作內容是否為繼續

性工作為判斷依據，契約期限係由各機關依業務需要自行訂定，並作為

審核參考之用。至如屬於本要點生效前經行政院核定進用臨時人員辦理

之工作者，不在此限。）

5.經費部分之審核至少包含以下項目：

（1）所填列經費與進用機關預算編列是否相符？預算科目如為臨時人員

酬金，則是否進用人數未超過本要點6之規定？如有超過，則「備註」欄

之說明是否妥適？

（2）進用年度之進用臨時人員所需經費，是否高於前一年度進用臨時人

員所需經費？並與進用人數相對照，以瞭解用人費用增減原因。

3.「人數」欄：請填寫機關進用之臨時人員人數。

4.「工作內容」欄：請詳細填列臨時人員從事之工作。

8.「續進用者」是否確依本要點12之規定辦理業務檢討：填「是」者請檢附本要點附件三「成效檢討報告」，填

「否」者請於「備註」欄敘明未檢討之理由。

6.「進用臨時人員所需經費」欄：請分別填列進用當年度及進用年度之前一年度機關進用臨時人員所需負擔之年

度經費。經費內容包括薪資、勞健保、勞退等。

9.「相關權利義務事項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規相關規定」欄，如進用臨時人員之給假、薪資待遇及其他權利義務

事項，符合勞動基準法規相關規定，請填「是」。

7.請確認擬進用臨時人員之給假、薪資待遇及其他權利義務事項，是否符

合勞動基準法規相關規定。

主管機關（經費核撥機關）審核說明

3.請確認擬進用人數與計畫、法令依據或預算書所列資料是否符合。

5.「契約期限」欄：請填列臨時人員於進用契約書所簽訂之起訖期間，如99年1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

1.「計畫(或法令)依據」欄：請填列機關進用臨時人員之計畫名稱或法令依據；其法令依據，應以經立法通過之法

律或行政院核定發布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行政計畫為準，例如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等，另如

確無計畫或法令依據，請以立法院通過，並經總統公布之該年度預算書所列計畫或科目名稱填列，併請於「備

註」欄敘明進用理由。另如屬其他機關經費補助進用者，亦請敘明補助機關及計畫名稱，避免僅填列計畫代號。

1.請確認所提計畫或法令依據是否屬實，如無計畫或法令依據者，所填之

預算科目及「備註」欄之理由是否屬實且合理。

2.「勾選符合本要點4之進用條件款次」欄：請依本要點4之進用臨時人員1至3款條件分別勾選，並請注意應與前項

「計畫或法令依據」內容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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